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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全面金融合作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贵州振

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

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对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全面金

融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授信额度储备，在综合考虑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财务状

况、现金流状况及未来经营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下，公司拟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务”或“财务公司”）签订《全面金融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中电财务在其经营范围许可的范围内，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有关

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其它相关的咨询、代

理服务；存款服务；贷款服务；提供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业务；

承兑及贴现服务等业务。 

公司以信用方式取得中电财务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同时约

定资金结算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15亿元人民

币，期限三年。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但额度内各种授信品种余额合计不得超

过综合授信额度金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公司与中电财务的实际控制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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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累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总资产1%且超过

3,000万元，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交易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名称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2090836Y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楼二十、二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 刘桂林 

注册资本 250,000万元 

成立时间 1988年4月21日 

经营范围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财务公司与上市公司

关系 

与上市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制，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截至最近一年 截至最近一期 

资产总额 655.76亿元 424.48亿元 

负债总额 613.43亿元 384.04亿元 

净资产 42.33亿元 40.43亿元 

项目 最近一年年度 最近一期 

营业收入 6.50亿元 7.29亿元 

净利润 4.27亿元 1.95亿元 

三、原协议执行情况 

项目 上一年度 本年度至今 

年末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余额 6,029,137.41万元 3,685,793.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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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上一年度 本年度至今 

年末财务公司发放贷款余额 2,308,009.76万元 2,713,810.95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存款额度 150,000.00万元 150,000.00万元 

年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金额 11,509.76万元 21,022.31万元 

年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金额 21,022.31万元 44,659.73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存款金额 22,900.93万元 49,423.92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利率范围 0.10%-1.25% 0.10%-1.20%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贷款额度 8,000.00万元 10,000.00万元 

年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金额 0.00万元 8,000.00万元 

年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金额 8,000.00万元 10,007.31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贷款金额 8,000.00万元 10,000.00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利率范围 2.65%-2.85% 2.60%-2.85% 

四、《全面金融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双方合作内容 

1、金融合作之基本范围 

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金融机构运营规则的前提下，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

包括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其它相关的咨询、代理服务；存款服务；

贷款服务；提供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业务；为甲方办理票据承兑

及贴现服务；办理甲方成员单位之间的资金结算与收付等金融服务。 

2、金融合作之主要内容 

（1）未来三个年度甲乙双方进行金融合作形成的关联交易余额包括资金结

算余额和综合授信额度的上限，双方共同遵守。甲方应按法律法规及相关上市规

则的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经综合考虑甲方相关企业财务状况、

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乙方拟在未来三年中给予甲方如下的综

合授信额度，在额度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但额度内各种授信品种余额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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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综合授信额度金额，根据授信额度制定如下的结算额度： 

资金结算余额上限：人民币 15 亿元整 

综合授信额度上限：人民币 15 亿元整 

（2）甲方可通过将一部分可用的现金存款存入乙方，另外一部分存入商业

银行来分散资金风险。甲方在乙方的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

甲方在乙方的结余资金，乙方保证按照甲方指令及时足额解付，并按不低于同期

境内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计付存款利息。乙方按照日积数计算法计息，按季结息。 

（3）甲方在乙方取得的融资，乙方按总体不高于同期境内商业银行的同类

型贷款利率计收贷款利息。乙方按照日积数计算法计息，按季结息。 

（4）乙方向甲方提供资金管理、委托代理、非融资性保函、资金证明、贷

款承诺等其他金融服务，收取的费用标准不高于同期境内商业银行所收取的同类

费用标准。 

（5）乙方免予收取甲方在乙方进行资金结算的资金汇划费用，免予收取乙

方为甲方开立询证函的费用，免予收取乙方为甲方提供的一般性策划咨询服务费

用，但专项财务顾问项目除外。 

（6）乙方充分利用金融资源优势和金融专业优势，为甲方成功发行企业债

券、发行中期票据专项融资提供财务顾问及组织承销专项服务，乙方就此类专项

财务顾问服务收取的费用标准不高于同期境内金融机构所收取的费用标准。 

（三）关联交易定价情况 

乙方向甲方及所属子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

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四）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三年。 

（五）协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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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自甲方股

东会批准并由甲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后生效。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资金结算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

融资风险、拓宽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

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较

大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朱枝勇、胡锐已对此议案回避了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关联交

易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等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将回避表决。 

七、其他说明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经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有

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

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

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

了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所采取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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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真审阅了相关资料，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

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且同意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八、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全面金

融合作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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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全面金融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马峥  石家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9 日 


